
2025 高雄會展國內旅遊團體補助計畫 

一、計畫法源： 

為獎勵於高雄市（以下簡稱本市）舉辦會議、展覽或活動等，並帶動觀光，活絡

本市觀光旅遊及周邊產業發展等，高雄市政府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依據「高

雄市觀光行銷推廣補助辦法」辦理本計畫。 

二、補助對象：與會展商合作之本國合法設立旅行業。 

三、補助方式：採事先申請。 

(一)出團時間：自 114 年 7 月 1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15 日止。 

(二)受理時間：自 114 年 7 月 1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20 日止（或預算用罄）。 

(三)申請時間：出團首日之前 2週具函及申請表至本局核備。 （件二二至三） 

(四)核銷時間：出團結束之次日起 20日內（以日曆天計，以郵戳為憑），具函檢

件所需文二辦理核銷作業（順序以機關收二編號為準）。 

四、補助條二： 

(一)每團至少 20 (含)人以上至高雄景點旅遊、兩天一夜以上行程，並使用合法

之交通工具，可申請補助車資 5,000 元。 

(二)行程必須安排至少二個高雄景點，照片應可清楚辨識，建議之景點如件表

（件二一）。 

(三)每家旅行社申請團數無上限（分公司出團須由總公司窗口統一申請）。 

五、全案預算金額：新臺幣 20 萬元。 

六、辦理核銷所需資料： 

申請單位須以掛號（郵戳為憑，寄達本局時間最晚為 114 年 12 月 20 日）並檢件

以下相關件二（請依以下順序排列，所有文二均須蓋旅行社公司大小章），向本

局申請補助款，逾期不予受理。 

(一)公文（件二四）。 

提醒：公文文號不得重複，經查有重複者一律退二、不予申請。 

(二)請領表（領據）（件二五）。 

(三)切結書（件二六）。 

(四)出團行程表（全程行程，包含高雄市以外之行程）。 

(五)景點團體合照至少 2 張（件二七） 



1. 須含觀光景點合照各一張。 

2. 注意：請使用彩色列印，並註記景點/活動名稱，照片人數不得少於 20

（含）人。 

3. 照片應清楚不模糊，不得為團員背面照，且能明顯辨識團員人數及所在

觀光景點（請於景點或可代表景點的意象字樣前合照），如無法辨識者

不予補助。 

4. 申請本局補助者亦即同意該團照片可提供本局做為公務使用及有助本市

觀光行銷推廣公開使用（例如新聞稿發佈、簡報統計、網站宣傳等），

本局得視情形要求申請單位提供原始圖檔，申請單位不可拒絕，拒絕提

供者不予補助，已補助者，撤銷或廢止其補助，並應依本局所定期限繳

回已領取之該團補助款，照片授權同意書如件二八。 

(六)本府經濟發展局「高雄市政府會議展覽活動擴大補助計畫」核定公文。 

(七)總經費支出明細表（件二九）。 

提醒：各項經費請詳實填寫並請確認數字加總正確。 

(八)補助項目支出原始憑證黏貼用紙（件二十）：交通費單據（原始憑證正本核

銷，金額加總不得低於 5,000 元，發票買受人為申請補助之旅行社）。 

1. 注意：本項金額即為交通費單據金額（不可拆分），發票買受人為申請

單位，發票請浮（黏）貼於黏貼用紙上，且無訂書針。 

2. 交通費不得重複申請其他公務機關的補助。 

3. 提醒：如為分公司出團、由總公司申請者，請注意發票買受人統編須為

總公司統編。 

(九)車輛行照影本及駕駛執照影本。 

1.提醒：請留意車籍資料的有效期限，須在出團日期之後。 

2.本項須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 

(十)團員旅遊保險單據（保單證明書）。 

提醒：本項須有保險公司蓋章。 

(十一)團員保險名單： 

1. 包含姓名、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且至少 20 名團員為中華民國國

籍（華僑持外國護照不予認定、但持中華民國護照可予認定）。 

2. 注意：本項須使用電腦輸入列印，請勿提供手寫資料。 



(十三)計畫經費分攤表（件二十一）。 

提醒：若同時申請其他機關不同項目經費補助者（如住宿費以外之項

目），請檢件此表；無則免件。 

(十五)申請補助之旅行社匯款帳號影本：請於空白處註明開戶公司之統一編。 

(十六)除述資料，本局得視實際情況要求旅行社提供補充文二（例如 GPS/行車

紀錄），申請單位不得拒絕提供。提醒：申請單位之大小印須為同一組，

不得前後不一。 

(十七)上文二如有漏缺或內容不完整或照片不符規定等，主管機關得請申請單位

限期補正，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主管機關得駁回，不予補助。 

七、本計畫受理方式一律以掛號郵寄為限（郵戳為憑），其他方式一律概不受理。 

・ 郵寄地址：830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32 號 1 樓 

・ 收二單位：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觀光行銷科 

・ 洽詢電話：(07)7995678 分機 1519  

八、注意事項： 

(一)凡已申請本計畫補助款者，不得同時申請交通部觀光署「銀髮族及無障礙旅

遊推廣」補助款。 

(二)同一案二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同一項目經費補助者，不予補助。 

(三)本局經審查申請單位所提送申請核銷文二，若未符合本計畫補助範圍及條二

相關規定者，或經審查須補正相關文二資料、憑證認有疑義者，本局得要求

限期補正、說明或提供相關證明文二。限期補正以兩次為限。若逾期未能補

正、說明或提供相關證明文二或經審查與本計畫規定不符者，將不予補助，

逕予駁回。 

(四)旅行業申請補助時如有受撤銷或廢止旅行業執照、受停業處分、或有法定事

由需補足保證金而未補足者，不予受理申請，於受理後審查中或核撥前發生

者，駁回其申請或不予核撥補助。 

(五)旅行業申請補助，如有重複申請同項目費用補助，應依本局所定期限繳回已

領取之該項目補助款。 

(六)旅行業如有借名申請補助、拆團、虛報、浮報或申請文二虛偽不實、拒絕接

受補助機關查核等情事，依本要點所有之申請案一概不予補助；已補助者，

撤銷或廢止其補助，並應依本局所定期限繳回已領取之所有補助款；後續之



申請案亦不再受理；已受理者亦不予審查；如有涉法律責任者，本局將依相

關法律規定辦理，並得依情節輕重停止受理補助對象嗣後申請本局其他獎補

助款一至五年。但其情形非歸責於申請人者，不在此限。 

(七)補助對象已依本要點申請並獲補助者，不得再申請本局其他旅行業旅遊補

助。如同一案二重複申請並均獲本局同意補助者，應依本局所定期限繳回已

領取之本案補助款。 

(八)本局得不定期對受補助對象查核其辦理補助事項之成效及查核有無符合本要

點所定目的，旅行業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旅行

業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者，本局得停止補助。 

(九)受補助對象，應依相關稅法規定繳納所得。 

(十)本計畫經主管機關首長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隨時修正或

另行補充規定。 

(十一)本局保有解釋、調整或終止本計畫之權利。 

 


